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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天岳先进 

保荐代表人姓名：邬凯丞、徐世杰 被保荐公司代码：688234 

重大事项提示 

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65 亿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17.15%；基本

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均出现同比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8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46 亿元，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非净利润由盈转亏。 

本期主要会计数据出现波动，主要原因系：公司为持续加大碳化硅衬底材料

在下游应用的渗透，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产品平均销售价格阶段性下调；

另外公司加大对大尺寸衬底的研发投入和渠道建设投入，期间费用同比增长；历

史税务事项规范调整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及滞纳金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外

币汇兑损失；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及审慎原则，计提部分资产减值准备；境外上市

筹备工作产生一次性中介费用。2025 年，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重大风险。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935 号）批复，山东天岳先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297.11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

民币 82.7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5,757.7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0,347.13 万元。本次发行证券已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或“国泰海通”）担任其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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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督导期内（以下简称“本持续

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进行持续督导，现就 2025 年度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 年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项 目 工作内容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针

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

点，督导公司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

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机构提交

的其他文件，并按保荐办法要求承担相关持续

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

作制度，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

内容和重点，督导公司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其他

机构提交的其他文件，并按保荐办法要求承担

相关持续督导工作。 

2、根据上市规则规定，与公司就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义务签订持续督导协议。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协议

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协助和督促上市公司建立相应的内部制度、

决策程序及内控机制，以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

规则的要求，并确保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知晓其在上市规则下的各项义务。 

保荐机构已协助和督促上市公司建立相应的

内部制度、决策程序及内控机制，以符合法律

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并确保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知晓其在上市规则下的

各项义务。 

4、持续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

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并确保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保荐机构已持续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投资

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并

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5、对上市公司制作信息披露公告文件提供必

要的指导和协助，确保其信息披露内容简明易

懂，语言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 

保荐机构已对上市公司制作信息披露公告文

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助，确保其信息披露内

容简明易懂，语言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 

6、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告知并督促其不得要求或者协助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告知并督促其不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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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上市公司隐瞒重要信息。 或者协助上市公司隐瞒重要信息。 

7、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承

诺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其对承

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

力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

措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针对前款规定的承

诺披露事项，持续跟进相关主体履行承诺的进

展情况，督促相关主体及时、充分履行承诺。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披露、履

行或者变更承诺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的，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应当及时提出督导意见，并督

促相关主体进行补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对承诺

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

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措

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8、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建立健全并

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展阶段的现金分红和股

份回购制度。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建

立健全并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展阶段的现金

分红和股份回购制度。 

9、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运作，对上市公司及其业

务有充分了解；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调

阅资料、列席股东会等方式，关注上市公司日

常经营和股票交易情况，有效识别并督促上市

公司披露重大风险或者重大负面事项，核实上

市公司重大风险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已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运作，对上市公

司及其业务有充分了解；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回访、调阅资料、列席股东会等方式，关注上

市公司日常经营和股票交易情况。本持续督导

期间，上市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风险或者重大负面事项。 

10、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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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交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

核查的其他事项。 

出现上述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应

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

进行专项现场核查，并在现场核查结束后 15 个

交易日内披露现场核查报告。 

11、关注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况，

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按照上市规则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2、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出现下列情形的，保荐

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经营

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

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业务停滞或出现可能导致主要业务

停滞的重大风险事件； 

（二）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 

（三）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 

（五）涉及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重大

事项； 

（六）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

的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3、上市公司业务和技术出现下列情形的，保

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核

心竞争力和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

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原材料供应或者产品销售出现重大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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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不利变化；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三）核心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或者核心技

术许可丧失、不能续期或者出现重大纠纷； 

（四）主要产品研发失败； 

（五）核心竞争力丧失竞争优势或者市场出现

具有明显优势的竞争者； 

（六）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

的其他情形。 

1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

现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

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和日常经营

的影响、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以

及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二）质押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所持股份

80%或者被强制平仓的； 

（三）上交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

的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5、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履行其作出的

股份减持承诺，关注前述主体减持公司股份是

否合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保荐机构已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履行其作

出的股份减持承诺，持续关注前述主体减持公

司股份是否合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16、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制度与执行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

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进行了持续关注，督导公司执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制度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于 2025 年 7

月 11 日及 2026 年 3 月 24 日对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出具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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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17、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情况。 

2025 年度，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

下： 

2025 年 1 月 4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3 月 28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3 月 28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外汇

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3 月 28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3 月 28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3 月 28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3 月 28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 

2025 年 4 月 4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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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

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2025 年 4 月 4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

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2025 年 4 月 30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7 月 4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2025 年 9 月 18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

告》； 

2025 年 10 月 15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的

核查意见》。 

18、保荐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如有） 无。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基于前述保荐机构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

代表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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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幅度较大，主要原因系碳化硅衬底产品平均价格下降导致营收及毛利下滑，叠加

销售、研发费用同比上升，以及所得税费用和滞纳金支出增加等因素。经公司审

慎研判，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

重大风险。公司所处的宽禁带半导体产业属于前沿新兴领域，行业整体持续向好，

但前期投入大，研发支出高，未来如公司持续进行战略扩张，投资幅度加大，公

司业绩仍存在亏损的风险。 

（二） 经营风险 

1、公司的业绩受到下游行业需求和原材料供应波动的影响。下游行业增长

放缓或原材料成本的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

影响。 

2、公司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层和包括研发人员在内的高等人才

的努力，若相关人员流失，将对公司的营运造成不利影响。 

3、公司产品中未被检测出的缺陷、故障或可靠性问题可能会减少市场对公

司产品的采用，损害公司的声誉或使公司面临产品责任和其他索赔。 

4、公司生产基地的任何运营中断都可能限制公司的日常业务运营，并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公司面临依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集中风险。如果未来公司依赖上述客

户不进行业务拓展，或新客户拓展不及预期，将对公司扩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6、公司未来可能会面临碳化硅衬底价格下降的风险。如公司无法通过增加

销量、降低成本或产品组合升级消除价格下降的影响，将对公司的财务表现及经

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 财务风险 

1、公司在过往年度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并于 2024 年度实现扭亏

为盈，经营业绩呈现向好的趋势，因公司所处的宽禁带半导体产业属于前沿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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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前期投入大，研发支出高，2025 年公司业绩出现了大幅波动，未来如公司

持续进行产能扩张，公司业绩仍存在亏损的风险。 

2、若公司未能维持足够的存货，或者存货管理不善，可能会失去销售机会

或产生高额的存货相关费用，这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3、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或供应短缺可能会扰乱公司的供应链，增加生产成本，

导致公司延迟向客户交付产品，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4、公司可能面临来自贸易应收款项的回收风险。未能及时或完全无法收回

贸易应收款项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流动资金及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5、公司已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并可能继续授予若干奖励，这可能会导致

股份支付薪酬开支增加，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并可能摊薄现有股东

的股权。 

（四） 行业风险 

1、半导体材料行业竞争激烈。若公司未能成功竞争，公司的业务、经营业

绩和未来前景将受到损害。 

2、若公司无法跟上半导体行业的技术进步，可能无法保留现有客户，吸引

新客户，或保持公司的市场地位。 

（五） 宏观环境风险 

1、公司扩展至海外市场可能面临营运、财务及监管风险。 

2、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国际政策、国际出口管制

和经济制裁的重大不利影响。 

3、全球经济状况的下滑或波动可能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

流动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对出口导向型、跨国经营上市公司汇兑损益风险

的影响日益显著，直接关系到企业盈利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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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5 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1,464,882,451.01 1,768,140,956.17 -17.15 1,250,695,717.95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1,452,780,646.17 1,762,451,052.86 -17.57 1,250,455,452.44 

利润总额 -199,374,027.11 159,264,092.31 -225.18 -56,159,68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8,319,118.23 179,025,054.91 -216.36 -45,720,45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5,899,387.11 156,093,027.43 -257.53 -112,720,79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0,625,128.15 65,932,197.17 249.79 12,991,869.44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23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173,933,552.81 5,312,981,765.12 35.03 5,226,512,688.73 

总资产 9,583,219,803.30 7,356,705,041.15 30.27 6,911,352,711.87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23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2 -211.9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2 -211.90 -0.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55 0.36 -252.78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 3.37 减少6.91个百

分点 -0.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4.18 2.94 减少7.12个百

分点 -2.1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1.32 8.02 增加3.30个百

分点 10.97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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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收入变动情况：公司碳化硅衬底产品销量实现显著增长，市场需

求呈现积极释放态势，产销衔接效率有效提升，销量增速高于生产量增速，反映

出下游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与渗透率提升。然而，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行业供

需关系动态调整及产业阶段性因素影响，叠加公司为扩大市场占有率、巩固行业

地位而实施的主动市场渗透策略，产品平均销售价格阶段性下调。尽管价格调整

对短期营收规模形成阶段性压力，导致整体收入同比出现下滑，但公司准确把握

市场机遇，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和积极拓展高景气应用领域，有效扩大了市场份额，

夯实了行业地位。同时，公司持续推动产品结构升级，深化高景气赛道布局，为

后续增长奠定基础。 

（二）期间费用情况：为把握大尺寸衬底在新兴应用领域的商业化机遇，公

司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与渠道建设投入，优化客户服务体系，销售费用同比上升；

同时，为巩固碳化硅衬底领域的技术壁垒，持续聚焦大尺寸衬底关键技术及新工

艺研发，高研发投入推动核心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研发投入同比增长。尽管短

期内费用增长对利润形成一定挤压，但上述投入有效强化了公司的技术储备与市

场开拓能力，为未来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与盈利弹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损益变动情况：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非净利润由盈转亏，主要受多

重非经营性及阶段性因素综合影响：一是历史税务事项规范调整导致当期所得税

费用及滞纳金增加；二是受行业供需关系影响产品价格阶段性调整，但公司正通

过技术快速迭代持续提升良率、优化成本结构，惟阶段性投入与价格变动的错配

仍对当期毛利形成一定压力；三是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外币汇兑损失；四是基于

市场环境变化及审慎原则，计提部分资产减值准备；五是境外上市筹备工作产生

一次性中介费用；六是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加大对大尺寸产品的研发投入，相

关支出在短期内对利润构成影响。 

上述因素叠加导致全年利润承压，但相关影响多为一次性或阶段性特征。随

着公司技术升级带来的降本增效成果逐步释放，以及核心产品市场渗透率的持续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望得到修复与增强。此外，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实现较大增长，原因在于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及利息收入增加，公

司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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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2025 年，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一）大尺寸技术引领行业，全矩阵产品前瞻布局 

公司在大尺寸路线上的核心竞争力，不仅率先推出大尺寸产品，并已建立起

从技术领先、工艺方法突破，到客户协同开发验证、大批量稳定交付的完整闭环。

8 英寸的主流化应用和 12 英寸的全矩阵布局，使公司在当前和下一阶段行业竞

争中都具备较强主动权。 

（二）赋能“AI+新能源”双轮驱动的多元化应用生态能力 

公司围绕“AI+新能源”的多元应用生态能力，持续拓展客户行业，将碳化

硅材料的“电、光、声、热”等多维特性逐步转化为可量产、可验证、可协同开

发的产品能力。随着下游更多新场景从验证走向规模化，公司有望凭借这种跨场

景理解和快速响应能力，进一步提升行业渗透率和客户黏性。 

（三）全球领先的规模化量产能力与精益制造体系 

公司多元化的产能布局，大尺寸快速量产能力，高一致性的品质保障和持续

降本的系统能力，为公司服务全球头部客户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公司在行业竞

争中保持韧性和扩大份额提供了关键支撑。 

（四）深度绑定的全球头部客户资源与国际化品牌影响力 

公司深度绑定的全球头部客户资源与国际化品牌影响力，已经成为其在行

业竞争中的重要壁垒。随着公司通过“A+H”平台进一步完善全球营销与资本网

络，并持续提升 8 英寸和 12 英寸产品供给能力，公司有望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

提升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2025 年，公司研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165,836,009.30 141,844,874.95 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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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165,836,009.30 141,844,874.95 16.91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1.32 8.02 增加 3.3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公司已掌握涵盖碳化硅衬底生产所有阶段的核心技术，包括设备设计、热场

设计、粉料合成、晶体生长、衬底加工及材料质量表征创新。公司的成功源于其

专有技术，公司致力于自主研发，并形成一套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报告期内，新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等 64 项，其中发明专利 49 项，

实用新型 13 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203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308 项，其中境外发明专利授权 14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3,557,577,782.95 

减：支付发行有关费用 354,106,438.97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3,203,471,343.98 

减：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注 1] 3,043,556,233.52 

加：累计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注 2] 290,000,000.00 

减：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50,000,000.00 

减：本期使用募集资金 350,000,000.00 

其中：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350,000,000.00 

加：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91,266,682.71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41,181,793.17 

注 1：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包括用于募

投项目、超募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注 2：其中 2024 年度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30,000,000.00 元，2025

年度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6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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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

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持股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况。 

十一、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按照《保荐办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十二、其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以下无正文） 




